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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王鈺靈
聯絡電話：02-23565089
傳真：02-23566474
電子信箱：moi2068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202431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建議開放「國人已於個人記事補填國外出生子女出生

記事者，得於離婚登記時，申請於個人記事補填該名未成

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記事」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1年12月27日新北民戶字第1112495533號函；另參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回復本部112年1月6日戶役政資訊

系統電腦化作業通報（A1121002）意見辦理。

二、按戶籍法第1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戶籍之登記，依本法

之規定。」同法第15條第1款規定，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之

國人，入境後經核准定居，應為初設戶籍登記。同法第13

條規定：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經父

母協議或經法院裁判確定、調解或和解成立由父母一方或

雙方任之者，應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。」

次按本部105年4月25日台內戶字第1051251317號函略以，

戶政事務所於辦理單方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

父或母死亡登記時，一併通知生存他方前揭情事，並囑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20207229

■■■■■■02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7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戶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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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於法定期間內辦理該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

記。

三、依上開規定，於國外出生之國人經核准定居辦理初設戶籍

登記後，始有個人之戶籍資料，嗣後並得辦理戶籍登記，

本部99年3月29日台內戶字第0990060352號函同意未成年初

設戶籍前由生父或生母提憑經驗證之出生證明文件，於個

人記事欄補填子女出生記事，係因子女出生事實事涉確認

親子關係及親權存在，且出生資料鮮有異動情事，與未成

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可經父母數次重新協議變更或經

法院改定之性質尚屬有別，如經登載於父母之記事，將衍

生事後行使負擔者變更亦須辦理補填、原行使負擔者死亡

應通知另一方補填等作業，又適格申請人均於國外時，實

務上戶政事務所將難以通知及查證個案事實。

四、另倘依旨揭建議，於未成年子女初設戶籍前將權利義務行

使負擔登載於父母之戶籍資料，則有關該子女委託監護、

收養、終止收養、姓名變更等戶籍登記恐須一併登載於父

母之戶籍資料，將增加戶政人員工作之負擔。又依民法第

1055條第1項規定：「夫妻離婚者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

務之行使或負擔，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。未為協

議或協議不成者，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、主管機關、社會

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。」同

法第1069條之1規定，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，關於未成年子

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準用第1055條之規定。考量未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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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於父母協議成立時或法院裁判

確定時即生效力，不以戶籍登記為生效要件，旨揭建議仍

請依現行作業方式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民政局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新北市政府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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